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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請人士召開聲稱股東特別大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任何於
聲稱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將告無效之聲明向百慕達法院作出申請，而本公司及
董事會不應就於聲稱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任何決議案有所行動。

申請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十時正（百慕達時間）進行聆訊。董事會將在適
當情況下適時告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任何進一步發展。

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桂鳳女士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劉桂鳳女士、樊麗真女士、肖麗女士、張
錦成先生、鄧有聲先生及林清宇先生；以及九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邢勇先生、施文江先
生、陳忠民先生、姜彩熠先生、張悅揚先生、賀軍先生、陳學慧女士、胡靜女士及呂佳
蓮女士。

* 僅供識別


